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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新聘教師增核學術津貼辦法 

107年 12月 17日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3月 28日校長簽准 

108年 4月 1日院務會議核備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延攬人才、補助新

進教師，以提昇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並安定其生活，特

訂定「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新聘教師增核學術津貼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新聘教師，係指本辦法經核定實施後，本院新

聘之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 

第三條 經費來源 

一、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本院受贈款、行政管理費、EMBA學雜

費收入等項下勻支。 

二、 同一教師之津貼補助得由不同經費來源分攤支應。 

三、 捐贈款捐款人得指定適用的學術領域，並對此學術津貼作適當

冠名。 

第四條 申請程序與審核機制 

一、 為利於延攬學者來院服務，提聘單位得向本院提出新聘教師增

核學術津貼申請，經院長審核通過後核給。 

二、 若經各系所及院推薦為本院校友菁英講座學者之人選，須依

「本院校友菁英講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經該聘任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遴聘。 

三、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如涉及捐贈，得依其捐贈契約辦理。 

第五條 支給標準 

本校新聘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得於法定待遇、校方或政

府各部會核發的津貼及福利以外，由本院以增核學術津貼方

式予以補助。支給標準與核發人數，視經費來源狀況調整

之。 

依本辦法獎助者，除本條第一款第三目外，不得兼領本條各

款各目之學術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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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 

（一） 增核標準以每月 2萬元至 4萬元為準；若有特殊情形，得由

系所推薦並經院長審核通過，最高可增核至每月 6萬元。原

則上發給 3年，並按月支給，表現優異者，經審核至多可發

給 6年。 

（二） 符合本院「校友菁英講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之資格條件

者，依現行要點每月核發學術研究補助費 3萬元至 6萬元，

每期發給 3年，期滿可續領一次。 

（三） 支領本款第一、二目學術津貼之新聘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若

提聘單位以自籌經費每月額外補助至少 1萬元，本院得每月

額外核給 1萬元。 

（四） 符合本院「延攬優秀青年學者獎助作業要點」之資格條件

者，依現行要點核發每月學術津貼與論文發表獎勵補助金，

一期 3年。助理教授 3年至多可獲 380萬元獎助，副教授 3

年至多可獲 500萬元獎助，每職級最多均以支領 2期為限。

前揭「延攬優秀青年學者獎助作業要點」，由本院另定之。 

二、 新聘教授 

（一） 有特殊表現（如任職於海外知名大學）或曾獲國內外重要獎

項（如科技部吳大猷獎、傑出研究獎或國際重要學術獎項）

者，每月發給學術津貼 2萬元至 4萬元，至多發給 3年。 

（二） 符合本校講座教授之資格條件者： 

1. 若以校講座教授聘任，除校方提供之津貼外，本院得另一次

性補助學術津貼 50萬元至 100萬元，須按月支領。 

2. 若以自籌經費給付校講座教授津貼，或以院級企業講座教授

聘任，每月補助 4萬元至 10萬元，每期補助 3年，期滿可

續支領。 

3. 若未以校講座或院級企業講座教授聘任者，本院得一次性補

助學術津貼 80萬元至 150萬元，須按月支領。 

三、 符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人才作業要點」之資

格條件者，將優先申請教育部補助，若未申請到補助或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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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低於國際薪資水準，本院將於教育部補助之外，另提供一次

性學術津貼補助。 

（一） 符合教育部玉山學者之資格條件者，由本院提供一次性學術

津貼補助 300萬元至 500萬元，須按月支領。 

（二） 符合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之資格條件者，由本院提供一次性

學術津貼補助 150萬元至 300萬元，須按月支領。 

第六條 新聘教師支領增核學術津貼者，除有科技部多年期計畫執行

中者外，每年均須申請科技部計畫，並配合院、系所需求每

學期教授一門英文課程，開設之英文課程得另依本院「英語

授課申請補助辦法」請領補助費用。延聘為講座教授之新進

教師，負擔任務依其講座教授合約書而定。 

第七條 新聘副教授與助理教授支領增核學術津貼期間，除情況特殊

經專案核准者外，不得在外兼職、兼課(含校內回流教育與推

廣教育相關課程)。 

第八條 績效要求 

一、 支領學術津貼者之新進教師，三年期間至少二年且期滿當學年

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者，始得續領第二期。 

二、 自院支領每月 4萬元以上學術津貼之新進教師，應滿足第一款

之要求且原則上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續領第二期： 

（一） 應以本院名義於本院「教師獎勵辦法」認列之各專業領域第

一級、第二級或 Financial Times期刊發表或被接受發表 1

篇論文，或至少獲得 2nd round R&R（Revise and 

Resubmit）。 

（二）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三年平均分數須達 75分以上。 

三、 依據本院「延攬優秀青年學者獎助作業要點」與「校友菁英講

座學者遴聘作業要點」支領學術津貼之教師，其續領之績效要

求依各要點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